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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其他活動）

吳次長鐵雄參加亞洲台商總會聯席會議

暨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教育部

                       出國人職稱：常務次長

                       姓    名：吳鐵雄

                       出國地區：馬來西亞吉隆坡

                       出國期間：91年 1月 15日至 1月 17日

                       報告日期：91年 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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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識別號 C09101003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吳次長鐵雄參加亞洲台商總會聯席會議暨訪視吉隆坡

             中華台北學校出國報告

                                            頁數：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教育部/聯絡人：       /電話：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教育部吳次長鐵雄等二人（02-
23565823）
出國類別：□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其他
出國期間：91年 1月 15日至 1月 17日         出國地區：馬來西亞
報告日期：91年 3月    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中華台北學校；馬來西亞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教育部吳次長鐵雄應亞洲台商總會之邀，於九十一年一月十五日起至一月

十七日止，率僑教會組主任王傳明等一行二人，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亞洲

台商總會所舉辦之第九屆理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暨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學

校，並與馬國相關部會首長及僑界代表會晤。

本次出國訪問目的有三：（一）、代表部長參加台商總會在吉隆坡所舉行之

聯席會議（二）、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瞭解該校營運狀況（三）、與馬來

西亞政要及僑界代表會晤，就相關問題交換意見，推動中、馬兩國文教交流。
建議事項：（一）、加強國內技職院校與海外台商企業合作，擴大推廣成立育成中

心（二）、加強我國與馬來西亞間之文教教流，爭取馬國華人對我國之向心力

（三）、獎勵優秀僑生返國升學，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宜提供更多的獎助學金（四）、

對於海外台北學校應持續給予關注與支持，協助解決其師資聘用及來源等問題

（五）、續辦教育服務替代役派赴海外台北學校服勤，解決師資不足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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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吳次長鐵雄參加亞洲台商總會聯席會議暨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
              學校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教育部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服務單位：教育部吳次長鐵雄等二人

出國計畫

主辦機關

審核意見

□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 2.格式完整

□ 3.內容充實完備

□ 4.建議具參考價值

□ 5.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 6.送上級機關參考

□ 7.退回補正，原因：□��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以外文撰寫或
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內容空洞簡略  □��未依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規格辦理  □��未於資訊網登錄提要資料及傳
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 8.其他處理意見：

層轉機關
審核意見

□同意主辦機關審核意見    □全部    □部分           （填寫審
  核意見編號）

□退回補正，原因：                      （填寫審核意見編號）

□ 其他處理意見：

說明：

一、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即層轉機關時，不需填寫「層轉機關審核意見」。

二、 各機關可依需要自行增列審核項目內容，出國計畫審核完畢本表請自行保

存。

三、 審核作業應於出國報告提出後二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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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洲台商總會聯席會議暨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學報告

一、  前言：

    馬來西亞政府為吸引我廠商赴馬投資，並解決其子女教育問題，

於一九九０年三月准許我國在旅馬來西亞投資廠商協會架構下設立

「檳城台灣僑校」及「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而吉隆坡中華台北學

校，於一九九二年三月策劃設校，同年九月設立之小學部及國中部正

式開學，並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再設立高中部；目前該校分設小學部、

國中部及高中部三階段，並分別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及八十四年三月

獲我國政府頒發立案證書。

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之創校是為我旅馬投資廠商及其

所屬幹部子女在馬來西亞得以接受國內相同的正規教育，且方便渠等

往返國內外升、轉學，並且在學業上得以銜接，該校成立以來均以克

難之方式先後租用狹窄之民宅及幼稚園充當校舍。創校過程雖然艱

難，但旅馬台商團結及熱心興學之精神則相當令人感動。

教育部對於海外台北學校之支持總是不遺餘力，除予經費之補助

外，並對教師介聘、進修及學生返國升學等問題給予協助並加以解

決，更於民國八十九年撥付專款新台幣四千萬元供吉隆坡中華台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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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興建永久校舍。

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已於二００一年六月遷入新建校

舍，建校迄今已投資新台幣一億多元，由台商協會總會委託中馬分會

負責經營管理，由於全體董監事、家長會、全校教職員群策群力，使

得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前景，不久的將

來將成為中華民國海外台北學校的楷模目標。

本次應亞洲台商總會之邀，於九十一年一月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

共計三日，由教育部吳次長鐵雄率領僑教會組主任王傳明等一行二

人，代表曾部長志朗，參加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舉辦之第九屆理

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暨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

二、  目的：

(一) 參加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舉辦之第九屆理監事第二次

聯席會議，並與馬國官員及僑界代表會晤，加強與馬國政府

間之交流，訪視僑界與台商致力僑教與海外拓展,宣導僑教

政策。

(二) 訪視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瞭解該校營運狀況並協助解決各

項問題。

三、 行程：

(一) 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抵達馬西亞吉隆坡，駐馬來西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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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文化辦事處黃代表演鈔、鄧顧問世雄、范組長良棟，

旅馬來西亞投資廠商協會陳總會長坤煌，中華台北學校王

董事長金叢、陳校長正邦等人親至機場歡迎，隨即前往吉

隆坡中華台北學校，訪視該校於九十學年遷入之新校舍。

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台北學校為東南亞六所海外台北學校

之一，招收之學生多為台商子弟。當日之訪視由董事長王

金叢及校長陳正邦等人員負責簡報及引導參觀新建之所有

校舍，與會之台商人士對於該校新校舍之規劃及完成籌建

表示肯定而對於校舍之宏偉至感欣慰，同時對該校認真之

辦學印象極為深刻。一致認為對處於異地之台商子弟學校

各項資源均較國內貧乏之狀況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

(二) 下午七時應邀參加由外交部、經濟部聯合宴請來自世界各

地參加此次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舉辦會議之台商及馬

國政府官員的盛會，會中吳次長鐵雄表達了感謝代表處及

僑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及犧牲奉獻，使僑教蓬勃發展。

(三) 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出席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舉辦之

第九屆理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出席人員有：駐馬來西亞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代表演鈔、旅馬來西亞投資廠商協

會陳總會長坤煌、世界台商聯合總會廖總會長靜錄、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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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國際貿易暨工業部拿督副部長郭洙鎮、亞洲台灣商會

各地區代表及世界各洲友會代表等人。會中邀請吳次長鐵

雄代表教育部致詞；並特別表示感謝馬來西亞政府多方的

協助我國人民在馬國的投資設廠經營，使我國對馬來西亞

的貿易能夠蒸蒸日上，同時對我國人民在馬國的勤奮努

立，致力於經貿、國民外交的發展以及台商朋友們對教育

的努力與奉獻，表示肯定與感謝，同時對於馬國政府的支

持協助亦特申謝忱。吳次長並於會中代表教育部致贈大會

賀儀美金二仟元。

四、 建議：

(一) 加強國內大學、技職院校與海外台商企業合作，擴大推廣

成立育成中心：

     由國內大學或技職院校募集資金，成立基金或與海外台商

企業合作之型態，用企業經營的方式，成立育成中心。不但可

以整合研發科技、人力、資金；進而投資海外市場和具有潛力

的企業。

     育成中心的設置可以說是國內大學結合國內外廠商企

業，進而推展運用到海外台商企業經營，協助海外台商創業。

     育成中心不但可以結合國內大學教授以及眾多資質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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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子等人才智庫，並擴大研發能量，協助海外台商企業創業，

更進而可以多培養一些具有創新和市場潛力的高科技企業。

(二) 加強聯繫：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實施開放政策，台商轉赴大陸投資者

日眾，而大陸當局亦加強其僑務與僑教工作，並積極爭取海外

僑生赴大陸就學，與我國在海外僑教與僑務上形成競爭態勢。

惟馬來西亞僑生目前仍以返回國內升學為主要目標，且大多心

向我國。為使我國與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持續合作，宜加強我國

與馬來西亞台商協會之間的聯繫，並且提供海外台北學校及當

地僑校必要的協助，包含師資培訓、國內教材提供等工作，以

期拓展我國之外交空間。

(三) 獎勵優秀僑生返國升學：

    馬來西亞除受中國大陸影響，部分僑生已前往大陸就學，

新加坡亦提供獎助學金、助學貸款及就業輔導等多項優惠措

施，吸引馬國僑生前往就讀。為鼓勵優秀僑生返國升學，我國

政府相關部門宜提供更多的獎助學金，俾增加當地優秀僑生回

國升學之誘因。

(四) 對於海外台北學校之發展，應予高度支持，為提升海外台

北學校之教學品質，教育部、外交部、經濟部、僑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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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中央部會應共同補助海外台北學校之教學設備經費，

學校亦應本樽節使用之原則，使政府所給予之補助經費能

發揮到最高效用。而對於該校師資之聘用及來源，應協助

其建立制度並解決相關問題。

(五) 賡續辦理教育服務替代役派赴海外台北學校服勤，解決師

資不足之困境：

    近年國內生產環境變化與政府鼓勵南進政策，前往東

南亞各國投資設廠台商大幅成長，亟需相關機關協助，其

中以子女就學問題最受關切。東南亞地區目前已成立六所

海外台北學校，學校學制與課程均與國內學校同步，由於

海外台北學校學生人數少，教師須肩負多年級、多課目教

學，工作十分繁重。台聘教師因待遇與配套條件不全，聘

請不易，流動率每年幾達三成以上，缺員嚴重，而當地教

師對基本學科之教學又不盡理想，教學成效可相而知，師

資困難情況亟待改善。

       九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內政部同意本部將海外台北學校

   比照偏遠地區學校辦理，派遣教育服務替代役役男赴該等學

   校服勤，一月二十八日申辦各替代役男之出境許可獲准，並

   於一月三十一日起派赴前往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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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並準備於八月間派遣第二批次前往服勤。派遣教育

服務替代役役男前往海外台北學校服勤，除可解決各校師資嚴

重缺乏之問題外，並能傳遞國內教育改革的新訊息，扮演種子

教師的角色，以達到延伸海外教育的長遠目標。


